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陈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雪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杰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1,518,450,503.06 30,592,586,017.56 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200,041,113.58 4,792,568,239.86 8.5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15,973,011.14 578,400,157.60 110.2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2,262,499,202.22 1,811,991,272.00 2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5,447,443.80 182,289,192.01 9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3,593,951.06 161,988,671.77 124.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7.08 3.93

增加

3.1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37 0.070 9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37 0.070 95.7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

0.140 0.063 12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8,490.5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00,00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51,625.1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3,030.8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9,083,477.28

所得税影响额

-25,945.19

合计

-8,146,507.2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81,45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785,292,157 30.31 0

无 国有法人

国华能源有限公司

196,707,787 7.59 0

冻结

11,441,586

国有法人

安徽新集煤电（集团）有限公司

185,902,860 7.18 0

质押

50,250,000

国有法人

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

126,936,548 4.90 0

无 国有法人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融中证

煤炭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7,997,650 0.31 0

无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中证

煤炭等权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5,643,954 0.22 0

无 未知

庄建新

4,956,900 0.19 0

无 未知

王涛

4,598,680 0.18 0

无 未知

佛山市顺的贸易有限公司

4,453,600 0.17 0

无 未知

何成军

4,000,000 0.15 0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785,292,157

人民币普通股

785,292,157

国华能源有限公司

196,707,787

人民币普通股

196,707,787

安徽新集煤电（集团）有限公司

185,902,860

人民币普通股

185,902,860

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

126,936,548

人民币普通股

126,936,548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融中证煤炭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7,997,650

人民币普通股

7,997,65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5,643,954

人民币普通股

5,643,954

庄建新

4,956,900

人民币普通股

4,956,900

王涛

4,598,680

人民币普通股

4,598,680

佛山市顺的贸易有限公司

4,453,600

人民币普通股

4,453,600

何成军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1)2018年3月末，货币资金186,970.55万元，较期初增加 119,284.29万元，增幅 176.23%，主要原因是公司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同时，报告期末公司有息负债较期初增加，影响一季度末

公司可支配货币资金余额较大。

(2)2018年3月末，其他应付款37,519.71万元，较期初减少88,815.59万元，降幅70.3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归还中煤集团10亿元贷款。

(3)2018年3月末，长期借款977,468.27万元，较期初增加161,916.23万元，增幅30.01%，主要原因是为调整

有息负债结构，增加了长期借款。

利润表项目：

(1)2018年1-3月，公允价值变动损益-15.16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47.65万元，降幅106.52%，主要原因是

公司所持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较上年同期减少。

(2)2018年1-3月，投资收益-857.9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亏172.32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联营企业宣城电

厂利润同比减少。

现金流量项目:

(1)2018年1-3月，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256,603.2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79,110.30�万元，增幅

44.5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煤炭板块商品煤综合售价及销量、电力板块上网电价及上网电量均较上年同期

增长。

(2)2018年1-3月，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3,973.75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257.45� 万元，降幅

56.95%，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收到政府补贴和财政奖补资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3)2018年1-3月，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6,763.2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4,482.58� 万元，降幅

68.17%，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支付塌陷补偿费影响其他经营活动流入同比较少。

(4)2018年1-3月， 本期无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上年同期1,259.64万元为2017年3月实收宣城电厂

2015年分配股利。

(5)2018年1-3月，本期无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上年同期9,000.00万元为2017年1月利辛发电实收皖能电

力股本金。

(6)2018年1-3月，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444,991.2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15,691.23万元，增幅94.07%，主

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偿还到期债务较上年同期增幅较大。

(7)2018年1-3月，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413,251.2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88,847.76万元，增幅84.16%，主

要是公司本年到期债务规模较上年同期增幅较大。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 培

日 期:2018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1918� � � �证券简称:新集能源 编号:2018-015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八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8年4月16日以书面送达、传

真形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于2018年4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会董事对本次会议议案认真审议并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的议案。

同意8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安徽文采大厦有限公司借款展期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文采大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采大厦）向公司借款3100万元已于2018年3月到

期，因文采大厦资金周转困难，经审议，同意对文采大厦3100万元借款展期一年，并签订借款协议，借款期内

按季支付利息。

同意8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280� � � �公司简称：中央商场

第一季度

报告

一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报告期母公司实现净利润123,309,397.32元，按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12,330,939.73

元；按5％提取任意盈余公积6,165,469.87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308,154,097.71元，减去2016年度现金股利51,675,069.24元，减去提取的

2016年度任意盈余公积7,618,348.88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359,839,137.18元。

具体分配预案如下：

按公司2017年12月31日总股本1,148,334,872股扣除截至当日已回购的库存股7,216,424股后，以1,141,118,44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1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17,116,776.72�元。分配后尚余未分配利润342,722,360.46�元，结转下一会计

年度。

董事会关于现金分红情况的说明：

1、公司自上市以来，始终保持稳定、持续的利润分配政策，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条款的规定。

2、目前公司正在稳固百货零售主营业务，同时积极尝试新业态转型发展，在当前经济环境和资金偏紧的情况下，公司根据战略规

划实施，布局新资本板块收购长江日昇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进行实际业务推进，同时新业态板块加大安徽罗森项目投入，力争全面占领

安徽主要城市便利店市场。本年度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15元，合计分派现金红利17,116,776.72�元，占当期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7.16%，剩余未分配利润将用于补充流通资金和未来年度利润分配。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表示同意。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央商场

600280

南京中商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宇袖 李尤

办公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雨润路

10

号 南京市建邺区雨润路

10

号

电话

025-66008022 025-66008022

电子信箱

liuyuxiu@njzsgroup.com fw651@qq.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营为百货零售业以及房地产开发业务，除部分纯住宅项目外，房地产业务为公司自建综合体，主要用于新开百货门店。公司

同时也在借助云中央平台，探索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新零售模式。

1、公司以百货零售连锁经营为主业，强化中心店在新街口商圈及全国同行中竞争力地位的同时，加强其它各在营门店的品牌引进

力度，稳固提升在营门店的经营业绩，积极拓展筹备新开门店，对个别低效门店，进行了奥莱新业态转型。

集团目前在营百货门店分别是：南京中心店、山西路奥莱店和河西店；江苏淮安店、徐州店、连云港店、扬中店、泗阳店、句容店、宿

迁店和沭阳商业街区；山东济宁店；河南洛阳店；湖北大冶店；安徽铜陵店。其中句容店、宿迁店和沭阳1936商业街区为报告期内新开。

公司百货经营模式有联营、经销、代销、租赁等模式。目前公司以联营模式为主要经营方式，即公司与供应商签订联营合同，以销定

进，约定合同扣率和费用承担方式，公司盈利的主要来源是根据供应商的销售额和约定扣率收取的毛利额收益，以及费用承担方式获

取的收益。除此之外，兼有部分经销和代销模式，随着百货商场购物中心化和商业街区开业，租赁模式比例有一定提高。

集团设有招商中心和营运中心，招商中心负责门店品牌规划、引进、维护、调整等工作；营运中心负责门店营销活动策划、推广、实

施及活动效果反馈工作。公司以统一招商、统一运营和统一管理的思路推动百货连锁经营业务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百货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72.69%，其中各模式销售占比结构中，联营销售收入占比88.80%。2017年百货业业态

占比如下表：

项目 营业收入 占比 营业成本 占比 毛利率

%

联营

545,642.20 88.80% 449,704.28 91.90% 17.58

自营

45,155.20 7.35% 39,261.36 8.02% 13.05

代销

214.96 0.04% 176.25 0.04% 18.01

租赁

23,418.67 3.81% 193.03 0.04% 99.18

合计

614,431.03 100.00% 489,334.93 100.00% 20.36

2、公司除百货零售业务以外还涉及房地产开发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模式为自主开发销售。公司目前在建项目11个，主要分布在

江苏徐州、淮安、宿迁、海安、盱眙、泗阳和句容等地区。由于房地产行业具有投资大、建设周期长、运营管理难度高，且受房地产业宏观

调控政策影响大等特点，为此，公司设立综合体开发中心，组建工程、成本、设计、营销等条线专业团队，统一负责地产项目建设和销售

等业务工作。报告期内，房地产开发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26.36%。主要在建项目情况如下表：

项目名称

土地使用

权性质

开工时间 预计竣工时间 预计投资总额

开发成本期末余额

（万元）

开发成本期初余额

（万元）

徐州国际广场 商住

2011

年

1

月

2021

年

2

月

42.90

亿

177,849.07 170,432.38

泗阳雨润广场二三期 商住

2011

年

12

月

2020

年

3

月

13.71

亿

50,957.48 48,728.40

泗阳星雨华府 住宅

2013

年

10

月

2020

年

12

月

8.41

亿

14,384.49 22,395.20

宿迁国际广场 商住

2011

年

12

月

2018

年

12

月

20.91

亿

110,767.83 132,944.19

淮安雨润广场 商住

2010

年

9

月

2019

年

12

月

42.8

亿

254,137.87 205,526.87

盱眙雨润广场 商住

2012

年

12

月

2019

年

4

月

7.30

亿

52,636.79 50,475.39

盱眙星雨华府 住宅

2012

年

12

月

2020

年

2

月

8.16

亿

60,601.19 50,988.95

新沂雨润广场 商住

2013

年

1

月

2021

年

4

月

10.80

亿

596.83 508.76

句容雨润广场 商住

2013

年

12

月

2017

年

6

月

7.92

亿

0 55,697.63

沭阳雨润广场 商住

2014

年

1

月

2018

年

9

月

21

亿

71,681.02 90,840.00

海安雨润广场 商住

2014

年

6

月

2019

年

12

月

22

亿

103,614.58 96,935.71

合计

205.91

亿

897,227.16 925,473.49

3、借助云中央平台，探索电子商务与实体业态相融合的新业态。通过罗森、乐友两个项目的实际运营，创新了云中央发展思路，实

现云中央由虚向实，做轻做新的定位转型。先后打造了B2C云中央网站、中央商场手机APP、优润网、班点购APP等线上实体门店商品展

示平台和全渠道批发零售流通软件系统，并逐步转向服务平台，为线下实体门店提供商品展示、售后服务、顾客投诉等，在WEB端和手

机端提供高质量、多维度服务。

公司同时将开发产品申请软件著作权证书，对已开发和在开发产品进行知识产权化，详细如下表：

简称 技术软件 软件著作权 状态

我的小八 微信版 星雨华府业主管家服务系统 已取得

店联网

苹果版 全渠道批发零售流通软件系统 已取得

安卓版 新零售供应链

APP-

全渠道批发零售流通软件系统 已取得

微信版 优润公众号

-

全渠道批发零售流通软件系统 已取得

PC

版、后台

HOST

系统 优润网

-

全渠道批发零售流通软件系统 已取得

集团官网

PC

版 中央商场企业门户系统 已取得

中心店触摸屏 触摸屏、升值购等 门店触摸屏

-

百货行业室内富媒体软件系统 已取得

600280

平台

600280

网站

600280

网站

-

百货行业多用途综合商城系统

已取得

中央商场

APP

苹果版 已取得

中央商场

APP

安卓版 已取得

在途官网

PC

版 在途户外用品

-

运动品牌多用途电子商务软件系统 已取得

班点购

苹果版

班点购白领生活服务系统

开发中

安卓版 开发中

微信小程序版 开发中

我的小八二期

苹果版

我的小八物业服务管理系统

开发中

安卓版 开发中

微信版 开发中

PC

管理后台 开发中

云小

M

顾客端苹果版、安卓版、小程序版 云小

M

智慧百货会员服务系统 开发中

商家管理端

Tab

版

云小

M

智慧百货商家业务系统

开发中

商家管理

PC

版 开发中

商家管理安卓版、

iOS

版、小程序版 开发中

商场管理端

云小

M

智慧百货商场业务系统

开发中

集团管理端 开发中

平台管理端 开发中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

2015

年

总资产

17,659,109,458.88 16,364,224,762.92 7.91 15,654,817,138.63

营业收入

8,453,223,628.07 6,430,259,282.87 31.46 6,646,135,37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38,933,074.03 118,307,526.78 101.96 112,835,75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8,298,775.52 131,169,817.94 96.92 64,062,11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859,088,140.13 1,758,087,778.41 5.74 1,647,972,433.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99,440,219.72 776,842,486.87 -22.84 -774,951,386.02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09 0.103 102.91 0.098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09 0.103 102.91 0.0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3.09 7.00

增加

6.09

个百

分点

6.78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

1-3

月份）

第二季度

（

4-6

月份）

第三季度

（

7-9

月份）

第四季度

（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941,503,290.82 2,500,465,347.36 2,034,500,867.82 1,976,754,12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447,058.56 196,344,259.01 29,669,568.93 -33,527,81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5,072,533.94 205,769,521.41 47,324,400.08 -49,867,679.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3,488,481.14 144,197,230.03 -70,525,663.55 759,257,134.3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6,98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1,48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祝义财

0 476,687,416 41.51 0

冻结

476,687,416

境内自然

人

江苏地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0 166,500,000 14.5 0

冻结

166,5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9 40,000,239 3.48 0

无 其他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

江苏信托·融信

4

号证券投

资单一资金信托

13,465,337 13,465,337 1.17 0

无 其他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833,805 7,833,805 0.68 0

无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

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0 4,438,200 0.39 0

无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 3,811,300 0.33 0

无 其他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

粤财

信托

－

紫琪

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3,623,196 3,623,196 0.32 0

无 其他

吕浩

3,362,004 3,362,004 0.29 0

无

境内自然

人

郑学龙

3,237,091 3,237,091 0.28 0

无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祝义财先生为江苏地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祝义财先生与江苏地华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4.53亿元，同比上升31.4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9亿元，同比上升101.96%。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4月28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一一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对于施行日存在

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公司对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采

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会计准则。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于2017年5月10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一政府补助》（2017），修

改了政府补助会计处理方法及列报项目。

3、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12月25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将部分原列示

为“营业外收入”及“营业外支出”的资产处置损益调整至资产处置收益列报。

以上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产生影响，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包括母公司和下辖控股子公司。

本期子公司建湖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注销，本期新设成立南京甫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京中央商场孕婴童

用品有限公司、南京快佳超市有限公司、南京中央商场便利有限公司。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4月26日

股票简称：中央商场 股票代码：600280� � � �编号：临2018--008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18年4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

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其中委托1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吴晓国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告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

情况如下：

（一）、经营情况

1、营业收入：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4.53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31.46%，其中百货实现营业收入同比上升1.69%，地产实现

营业收入同比上升587.19%。

2、净利润：本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893.31�万元，同比增加101.96%，主要原因：（1）房地产项目收入结转，形

成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加；（2）财务费用同比增加5,839万元：主要本年度新增融资及融资成本提高所致；（3）投资收益同比增加2,729

万元：本期转让持有的江苏银行股票405.68万股，转让收益2,720万元；（4）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加6,495万元：地产项目支付延期交房违约

金。

（二）、财务状况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176.59亿元，负债总额157.86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8.59亿元，资产负债率89.39%。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8.59亿元，比年初增加5.75%；其中

（1）未分配利润为29,242.21万元，比年初增加16,730.87万元，增幅133.73%。主要是报告期实现净利润增加未分配利润23,893.31万

元；报告期派发2016年现金红利减少未分配利润5167.51万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1,233.09万元及任意盈余公积金761.83万元等。

（2）盈余公积31,975.61�万元，比年初增加1,994.93万元，主要是计提10%法定盈余公积1,233.09�万元；提取5%经股东大会批准的

2016年度任意盈余公积761.83�万元。

2、基本每股收益0.209�元,与2016年度基本每股收益0.103元相比，每股收益增幅102.91%。基本每股收益与稀释每股收益相同。每股

收益增加的原因与净利润增加一致。

（三）、公司现金流情况： 单位：万元

现金流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额 变动率（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944.02 77,684.25 -17,740.23 -22.8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013.40 -17,750.77 737.37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548.14 -27,629.58 -918.56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1.77亿元，主要原因是支付供应商货款增加。

（四）、可供股东分配的红利（母公司数）

母公司实现净利润123,309,397.32元，按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12,330,939.73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308,154,097.71元，减去2016年

度现金股利51,675,069.24元，减去提取的2016年度任意盈余公积7,618,348.88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359,839,137.18元。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报告期母公司实现净利润123,309,397.32�元，按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12,330,939.73

元；按5％提取任意盈余公积6,165,469.87�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308,154,097.71�元，减去2016年度现金股利51,675,069.24元，减去提取

的2016年度任意盈余公积7,618,348.88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359,839,137.18元。具体分配预案如下：@� � � �按公司2017年12月31

日总股本1,148,334,872股扣除截至当日已回购的库存股7,216,424股后，以1,141,118,44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0.1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17,116,776.72�元。

分配后尚余未分配利润342,722,360.46�元，结转下一会计年度。

董事会关于现金分红情况的说明：

1、公司自上市以来，始终保持稳定、持续的利润分配政策，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条款的规定。

2、目前公司正在稳固百货零售主营业务，同时积极尝试新业态转型发展，在当前经济环境和资金偏紧的情况下，公司根据战略规

划实施，布局新资本板块收购长江日昇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进行实际业务推进，同时新业态板块加大安徽罗森项目投入，力争全面占领

安徽主要城市便利店市场。本年度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15元，合计分派现金红利17,116,776.72�元，占当期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7.16%，剩余未分配利润将用于补充流通资金和未来年度利润分配。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表示同意。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拟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2018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内部控制审计

服务，聘期一年。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签订合同时，确定支付其报酬的数额。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详见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正文》。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通过《公司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提议召开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阅《公司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议案1至议案5、议案8至议案9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26日

股票简称：中央商场 股票代码：600280� � � �编号：临2018-009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8年4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了相关议案并做出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7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17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7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的反映

出公司2017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2017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监事会保证公司2017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同意： 3�票； 弃权： 0�票； 反对： 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3�票； 弃权： 0�票； 反对： 0�票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3�票； 弃权： 0�票； 反对： 0�票

四、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同意： 3�票； 弃权： 0�票； 反对： 0�票

五、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对该评价报告无异议。

同意：3�票； 弃权： 0�票； 反对： 0�票

六、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的反映出公

司2018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监事会保证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同意： 3�票； 弃权： 0�票； 反对： 0�票

以上议案1至议案4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4月26日

股票简称：中央商场 股票代码：600280� � � �编号：临2018—010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1、徐州中央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2、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联合营销有限公司

3、南京中商奥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海安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5、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1、本次对徐州中央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30,000�万元的担保额度，已累计为其提供担保 22,797�万元。

2、本次对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联合营销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50,000�万元担保额度，已累计为其提供担保 16,0759�万元。

3、本次对南京中商奥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10,000�万元担保额度，已累计为其提供担保6,497万元。

4、本次对海安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28,000�万元的担保额度，已累计为其提供担保28,000万元。

5、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联合营销有限公司本次为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20,000�万元的担保额度，已累计为其提供担保 0�万元。

6、盱眙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本次为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40,000�万元担保额度，已累计为其提供担保 0�万元。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

本次担保因属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反担保方式。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353,968.5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78.86%，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35,0185万元，公司控

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3,783.56�万元。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公司对外逾期担保的累计数量为3,783.56万元，其中徐州中央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1,274.56万元，济宁中央百货有

限责任公司对外提供担保2,509万元（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行为，均发生于本公司收购上述两公司股权之前）。

一、公司为徐州百货提供总额不超过30,000万元借款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建立集团内资源共享的融资平台，扩大徐州中央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徐州百货” ）的融资规模，支持徐州百货的经营

发展，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拟为徐州百货提供总额不超过30,000万元的借款担保额度，担保方式为连

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三年。

2018年4月2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为徐州百货提供总额不超过30,000万元借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徐州百货提供上述担保。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担保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徐州中央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徐州市中山南路1号

法定代表人：吴晓国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家用电器、钟表维修，验光配镜，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等。

股权结构：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97.96%；少数股东持股2.04%,本公司持有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

权。

截止2018年3月31日，徐州百货实现营业收入16,957.82万元，净利润1,368.07万元，资产负债率37.0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0,000万元，担保期限三年，以合同实际约定为准，以相关协议实际约定的日期

起算。

二、公司为联合营销提供总额不超过50,000万元借款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建立集团内资源共享的融资平台，支持控股子公司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联合营销有限公司（简称“联合营销” ）的经营发展，南京

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拟为联合营销提供总额不超过50,000万元的借款担保额度，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期限为三年。

2018年4月2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为联合营销提供总额不超过50,000万元借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联合营销提供上述担保。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担保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联合营销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雨润路17号

法定代表人：吴晓国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百货、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文化体育用品、工艺美术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照相器材、电子计算机及

配件、仪器仪表、机械、电子设备、汽车、汽车配件、劳保用品、家具用具、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木材、陶瓷制品、水暖器材、日用杂品、土畜

产品、科技产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95%。公司持有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截止2018年3月31日，联合营销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1,550.47万元，净利润516.47万元，资产负债率98.8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50,000万元，担保期限三年；以合同实际约定为准，以相关协议实际约定的日期

起算。

三、公司为中商奥莱提供总额不超过10,000万元借款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建立集团内资源共享的融资平台，支持控股子公司南京中商奥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中商奥莱” ）的经营发展，南京中央

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拟为中商奥莱提供总额不超过10,000万元的借款担保额度，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

保期限为三年。

2018年4月2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为中商奥莱提供总额不超过10,000万元借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中商奥莱提供上述担保。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担保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京中商奥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86号

法定代表人：胡伟

注册资本：16,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散装茶叶、预包装食品销售、百货、化妆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文化体育用品等。

股权结构：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95%。公司持有南京中央商

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截止2018年3月31日，中商奥莱实现营业收入3,013.71万元，净利润238.24万元，资产负债率41.9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担保期限三年，以合同实际约定为准，以相关协议实际约定的日期

起算。

四、公司为海安购物广场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申请项目贷款28,000万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建立集团内资源共享的融资平台，支持控股子公司海安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简称“海安购物广场” ）的经营发展，南京

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拟为海安购物广场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申请项目贷款28,000万

元提供担保（本笔贷款由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认缴珠海景宏鼎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8亿元份额，并由合伙企

业委托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向海安购物广场发放委托贷款），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二年。

2018年4月2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为海安购物广场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申请项目贷款28,000万元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海安购物广场提供上述担保。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担保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安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住所：南通市海安县海安镇宁海南路24号

法定代表人：沈晔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日用品百货、文具用品、体育用品、钟表、眼镜(隐形眼镜除外)及照相器材、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日用杂品、五金交电、化

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劳保用品、工艺美术品、仪器仪表、家具、家用电器、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珠宝首饰销

售；家用电器维修；房屋租赁服务；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书承接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5%；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95%。公司持有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截至2018年3月31日，海安购物广场实现营业收入1,143.02万元，净利润-313.76万元，资产负债率95.0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8,000万元，担保期限二年，以合同实际约定为准，以相关协议实际约定的日期

起算。

五、联合营销为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20,000万元借款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建立集团内资源共享的融资平台，支持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的经营发展，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中

央商场集团联合营销有限公司（简称：“联合营销” ）为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20,000万元的借款担保额度，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为三年。

2018年4月2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联合营销为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20,000万元借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联合营销为公司提供上述担保。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担保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联合营销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雨润路17号

法定代表人：吴晓国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百货、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文化体育用品、工艺美术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照相器材、电子计算机及

配件、仪器仪表、机械、电子设备、汽车、汽车配件、劳保用品、家具用具、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木材、陶瓷制品、水暖器材、日用杂品、土畜

产品、科技产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5%；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95%。公司持有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截止2018年3月31日，联合营销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1,550.47万元，净利润516.47万元，资产负债率98.81%。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中山南路79号

法定代表人：吴晓国

注册资本：114,833.4872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主要经营范围：日用百货、食品、卷烟、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文体用品、体育器材、一类医疗器械、五金交电、电子产品等销售；房地

产开发、经营；电子商务；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等。

截止2018年3月31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1,916.09万元，净利润4,289.13万元，资产负债率82.27%。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0,000万元，担保期限三年，以合同实际约定为准，以相关协议实际约定的日期

起算。

六、盱眙购物广场为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40,000万元借款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建立集团内资源共享的融资平台，支持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的经营发展，公司控股子公司盱眙

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简称：“盱眙购物广场” ）为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40,000万元的借款担保额度，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期限为三年。

2018年4月2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盱眙购物广场为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40,000万元借款担保的议

案》，同意盱眙购物广场为公司提供上述担保。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担保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盱眙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雨润路17号

法定代表人：沈晔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文体用品、钟表、眼镜及照相器材、针纺织品、服装、鞋帽、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房屋出租；物业管理

等。

盱眙购物广场股权结构：公司持股比例5%；南京中商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95%。公司持有南京中商房产开发有限公司100%

股权。

截止2018年3月31日，盱眙购物广场实现营业收入4,328.45万元，净利润-397.88万元，资产负债率101.68%。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中山南路79号

法定代表人：吴晓国

注册资本：114,833.4872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主要经营范围：日用百货、食品、卷烟、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文体用品、体育器材、一类医疗器械、五金交电、电子产品等销售；房地

产开发、经营；电子商务；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等。

截止2018年3月31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1,916.09万元，净利润4,289.13万元，资产负债率82.27%。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0,000万元，担保期限三年，以合同实际约定为准，以相关协议实际约定的日期

起算。

七、担保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融资业务提供担保，有利于形成集团内资源共享的融资平台，有利于控股子公司的资金周转和经营发展，被担

保的控股子公司资产、资信状况良好，具有债务清偿能力，本次为控股子公司融资业务提供的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

响。

八、对外担保累计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2018年3月31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353,968.5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78.86%，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350,185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3,783.56�万元。

公司对外逾期担保的累计数量为3,783.56万元，其中徐州中央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1,274.56万元，济宁中央百货有

限责任公司对外提供担保2,509万元（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行为，均发生于本公司收购上述两公司股权之前）。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26日

股票简称：中央商场 股票代码：600280� � � �编号：临2018—011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一季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五号———零售》、

《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2018年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无门店变动情况。

二、报告期内公司无拟增加门店情况。

三、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数据：

（一）公司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万元

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年

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年

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

百货零售

187,354.93 144,052.12 23.11 10.42 9.29

增加

0.8

个百分点

商业地产

22,206.80 17,789.48 19.89 -5.38 -12.37

增加

6.39

个百分点

服务

2,262.95 1,023.87 54.76 123.38 172.86

减少

8.20

个百分点

合计

211,824.68 162,865.46 23.11 9.10 6.81

增加

1.63

个百分点

（二）公司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万元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江苏

188,836.41 9.55

山东

6,189.93 -2.97

河南

7,083.70 7.07

湖北

4,992.53 20.49

安徽

4,722.11 1.68

合计

211,824.68 9.10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4月26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吴晓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金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飞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

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17,757,547,377.27 17,659,109,458.88 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76,322,350.68 1,859,088,140.13 0.9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9,087,996.39 -233,488,481.14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2,118,246,826.43 1,941,503,290.82 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748,594.04 46,447,058.56 -1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47,192,466.53 55,072,533.94 -14.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2.12 2.61

减少

0.4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35 0.040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35 0.040 -12.5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

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0,000.00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

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3,990,875.8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05,793.08

违约金

-6,558,926.7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65.33

所得税影响额

2,481,002.39

合计

-7,443,872.4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1,48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祝义财

476,687,416 41.51 0

冻结

476,687,416

境内自然人

江苏地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66,500,000 14.50 0

冻结

166,5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1,268,639 3.59 0

无 其他

姚福海

10,386,300 0.90 0

无 境内自然人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997,105 0.44 0

无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新

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4,438,200 0.39 0

无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811,300 0.33 0

无 其他

陈美蓉

3,573,594 0.31 0

无 境内自然人

郑学龙

3,217,091 0.28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

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3,139,888 0.27 0

无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祝义财

476,687,416

人民币普通股

476,687,416

江苏地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66,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500,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1,268,639

人民币普通股

41,268,639

姚福海

10,386,3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86,300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997,105

人民币普通股

4,997,10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438,200

人民币普通股

4,438,2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811,300

人民币普通股

3,811,300

陈美蓉

3,573,594

人民币普通股

3,573,594

郑学龙

3,217,091

人民币普通股

3,217,09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3,139,888

人民币普通股

3,139,88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祝义财先生为江苏地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祝义财先生与江苏地

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幅度（

%

） 主要原因

预付帐款

18,729.21 5,565.42 236.53

预付工程款未开票结算

长期股权投资

14,352.52 2,702.96 430.99

收购长江投资股权

在建工程

1,370.62 989.42 38.53

新增工程改造项目

其他非流动资产

8,054.66 13,907.44 -42.08

保证金退回

应付票据

385.22 613.00 -37.16

票据兑付

应付职工薪酬

1,201.58 3,750.56 -67.96

工资奖金实际发放

库存股

8,251.42 5,999.98 37.52

公司回购股票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幅度（

%

） 主要原因

税金及附加

5,041.90 3,464.08 45.55

地产收入结转，计提土地增值税

销售费用

11,854.84 8,951.91 32.43

新开百货门店，合并范围增加

财务费用

8,084.52 5,053.10 59.99

融资费用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6.54 216.84 -107.63

同期计提存货跌价

投资收益

-399.09

不适用

?

新增按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

营业外收入

70.79 52.24 35.50

新增加盟补贴收入

营业外支出

666.10 1,202.28 -44.60

赔付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908.80 -23,348.85

不适用 费用支付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380.80 -548.66

不适用 收购长江投资股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40.94 -9,163.55

不适用 公司回购股票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晓国

日期 2018年4月26日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280� � � �公司简称：中央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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